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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臺東市中山路二七六號

承辦人：潘麗慧

電話：089-322081

電子信箱：o2041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原地字第111000550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原住民族委員會111年1月6日函及公告筆試題庫 

(376540000A_1110005505_ATTACH1.pdf、376540000A_1110005505_ATTACH2.

pdf)

主旨：為辦理111年度「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、生態及環境調

查維護計畫」人員進用案，請依說明段事項配合辦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1年度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、生態及環境調查維護

計畫、原住民族委員會110年1月5日原民土字第

11100005886號函及110年1月6日原民土字第1110001426號

函（副本諒達）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進用人員招募作業，將依下列遴選程序辦理，請

貴所辦理公告。

(一)遴選方式：

１、第一階段：體能測試或電腦打字，占總成績35％。

(１)隊員：應考人員負重沙包（男生30公斤、女生25公

斤），進行50公尺競跑一趟，以碼表方式計時，沙

包與應考人員同時通過終點並成績不得逾20秒，始

得第一階段總成績並算合格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10000921

■■■■■■農觀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1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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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文書助理：應考人員進行電腦中文Word打字，依縣

府提供文章並速度1分鐘30字以上，始得第一階段

總成績並算合格。

２、第二階段：筆試，占總成績35％。

(１)隨本函提供之筆試題庫100題，後續將自題庫中隨

機挑選25題作為試題，每題4分，共計100分。

(２)試題範圍包含原住民族傳統文化、原住民保留地、

自然生態、急救處理、防救災應變等基本概念。

(３)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試題題庫、筆試試卷出題及

評閱成績。

３、第三階段：面試，占總成績30％。

(１)由原住民族委員會、縣府及公所三方推派代表擔任

面試委員，向應考人員進行提問。

(２)各面試委員評核成績，配分比重各占總成績

10％。

(二)公所須配合事項：

１、招考公告：為免影響應考人員權益，避免致生後續爭

議，請於排定辦理招考日期前，務必將上開計畫遴選

人員方式及內容，以及各階段考試配分比重、筆試試

題題庫等資訊一併辦理公告。

２、遴選相關文件：

(１)筆試試卷係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出席面試人員提供，

並於筆試後，將試卷交回原住民族委員會人員評

閱。

(２)另體能測試、電腦打字及面試成績，將由縣府人員
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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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影本送交原住民族委員會備查。

３、人員進用：

(１)公所彙整應考人員各階段考試成績加總後，依序進

用。

(２)隊員、隊長、文書助理為11個月，應於111年1月31

日前完成人員進用，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簽訂契

約。

(三)各階段考試預定辦理時間：

１、第一階段：體能或電腦測試，訂於111年1月18日（星

期二）、111年1月20日（星期四）辦理，時間地點分

別如下：

(１)卑南鄉、延平鄉、海端鄉：111年1月18日（星期

二）上午10時整於延平鄉公所辦理。

(２)成功鎮:111年1月1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整於成功

鎮公所辦理。

(３)太麻里鄉、金峰鄉、達仁鄉：111年1月20日（星期

四）下午2時30分於金峰鄉公所辦理。

(４)以上請金峰鄉公所、延平鄉公所、成功鎮公所安排

適當場地，並各公所當日將第一階段測試結果及相

關報考資料（一式三份）交予縣府指派人員。

２、縣府謹訂110年1月21日（星期五）分別於臺東縣原住

民族文創聚落B7會議室辦理第二階段筆試，及同地點

共創平台辦理第三階段面試。筆試、面試時間分別如

下，屆時請公所配合協助通知第一階段通過人員參

加：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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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卑南鄉公所筆試時間：08:30~09:00；面試時間：

09:00~09:30。

(２)延平鄉公所筆試時間：09:30~10:00；面試時間：

10:00~10:30。

(３)太麻里鄉公所筆試時間：10:30~11:00；面試時

間：11:00~11:30。

(４)金峰鄉公所筆試時間：13:00~13:30；面試時間：

13:30~14:00。

(５)海端鄉公所筆試時間：14:00~14:30；面試時間：

14:30~15:00。

(６)達仁鄉公所筆試時間：15:00~15:30；面試時間：

15:30~16:00。

(７)成功鎮公所筆試時間：16:00~16:30；面試時間：

16:30~17:00。

三、副本抄陳原住民族委員會，敬請就上開第二、三階段派員

擔任面試人員，俾計畫順遂。

正本：臺東縣卑南鄉公所、臺東縣延平鄉公所、臺東縣達仁鄉公所、臺東縣金峰鄉公

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、臺東縣海端鄉公所、臺東縣成功鎮公所

副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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